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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
乙方：                                

        年     月     日

根据甲方业务发展需要，经乙方本人申请、科室选派、医院研究，同意       科        医师到                 医院进修          
专业进行为期       月的进修学习，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为保证进修人员的进修学习及医院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依照有关规定，双方自愿签订以下进修协议：
一、乙方的进修方向及进修后拟开展的新业务
                                                                                                              
                                                                                                                
                                                                                                                                                                            
                                                                                                                
                                                                 
二、乙方应根据医院研究确定的进修专业、方向和进修地点，按时、认真参加进修学习，每三个月向医院主管科室联系汇报学习情况，促进提高进修人员学习效果。
三、乙方进修期间应遵守进修医院各项管理规定，维护医院声誉，对违规、违纪者医院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进修期间如需请假，除在进修单位履行请销假手续外，还须向本院履行请销假手续，并报医务科、绩效办备案。
四、进修结束后，乙方应按时返回医院上班，15日内向医务科、人事科提交进修鉴定表、进修总结及有关材料，并向绩效办报备。
五、进修结束后，乙方应在一定范围内汇报、展示进修学习成果，并由专家考核，经考核达到进修预期效果的，甲方按规定报销进修学习的有关费用。对未能完成进修学习任务者，一切费用由乙方个人承担。
六、甲方派出进修学习6个月（含）者应在进修结束后在甲方服务满5年，6个月以上（不含）者应在进修结束后在甲方服务满8年。否则乙方在离职时除应向甲方返还进修培训费用、交通费、住宿费及培训进修期间的全部工资、各项保险费用外，还应向医院支付与返还数额等同的违约金。
七、在约定服务期内，乙方提出终止合同的，自终止劳动合同后二年内乙方不得在我国境内从事所进修专业的医疗技术工作，否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拾万元整。若医院提出中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按上级有关规定办理。在竞业限制期应按洛阳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乙方经济补偿。
八、在约定服务期内，甲方将冻结乙方执业注册变更手续。
九、乙方的进修学费、住宿费（不包含本市住宿费）及进修期间的一次往返路费乙方垫付，待乙方进修完毕经医院考核专家小组考核后按流程予以报销。进修学习期间，医院按规定保证进修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十、以上内容为双方真实意愿之表达，本协议双方自愿签订，双方应严格遵守。在履行期间产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本协议一式五份，医院医务科、人事科、业务主管科室、临床科室及本人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十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关于修订医务人员外出进修有关规定的通知》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乙方已充分了解并自愿遵守医院对医务人员外出进修的规定，本协议未约定事宜以该规定为准，乙方违反该规定即视为违约，应按照本协议和该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